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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）*

（股份代號：1114）

董事名單與其角色和職能
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成員載列如下：

執行董事
吳小安先生（主席）
閻秉哲先生（行政總裁）
張  巍先生
孫寶偉先生
馬妮娜女士

獨立非執行董事
徐秉金先生
宋  健先生
姜  波先生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設有三個委員會，下表提供各董事會成員擔任有關委員
會成員的資料。

委員會
董事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

吳小安先生 M M

閻秉哲先生 M M

張  巍先生
孫寶偉先生
馬妮娜女士
徐秉金先生 C C C

宋  健先生 M M M

姜  波先生 M M M

附註：

C：指有關董事委員會的主席
M：指有關董事委員會的成員

承董事會命
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吳小安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

* 僅供識別


